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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深入学习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宪法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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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区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，各高校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厅属中小学校：

现将《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深入学习宣传<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>的通知 》（闽治省办〔2018〕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要求，结合各地各校实际，认真做好工作落实。

各地各校要把宪法列入党委（党组）中心组学习内容，纳入“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”高校专场和“法治进校园”巡讲活动宣讲内容，组织开展好“国家宪法日”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和形式多样的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，确保学习宣传宪法工作落实到位，使宪法精神深入人心。宣传教育活动情况请及时报送我厅政策法规与行政审批处。
联系人：林文平，电话：0591-87091364，电子邮箱：jytfgc@fjedu.gov.cn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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